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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药店作为新的销售媒介，经历了由试点到有限开放
的过程，并在该过程中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突破6.18亿[1]。网民数
量发展迅速，为我国网上药店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我国网上
药店销售额每年成倍增长，2011年有 5～6家网上药店销售额
接近5 000万元，医药B2C规模在4亿元左右[2]；2012年网上药
店销售规模达17亿元，较2011年增长了4倍，2013年的交易规
模更是达到了约 40亿元[3]。但药品信息的不对称性和网上药
店药品运营的虚拟性、技术集成性的特征，使得我国网上药店
药品运营欠规范，存在销售违法药品的现象。因此，规范网上
药店药品运营，对于保障人们用药安全具有较大影响。本文
拟运用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分析方法，建立博弈模型，分析网
上药店药品运营欠规范的原因，结合参数分析方法，就网上销
售违法药品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加强电子监管、完善法律法
规、网上药店可信承诺等规制建议。

1 我国网上药店所处市场类型

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是指博弈方在博弈进程信息方面不
对称的博弈类型。根据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效率差异，可将
市场分为 4种：市场完全成功、市场部分成功、市场接近失败、

市场完全失败。在市场完全成功的环境下，只有质量好的商
品卖方才能投向市场，质量差或违法商品卖方是不敢投向市
场的，此时买方买下所有商品；在市场部分成功的环境下，质
量好的商品卖方会投向市场，但部分质量差或违法的商品卖
方也投向市场，此时买方买下所有商品；在市场完全失败的环
境下，所有商品卖方都不敢投向市场，由此导致市场机制不能
运作，此时所有商品买方都不愿购买；在市场接近失败的环境
下，质量好的商品卖方投向市场，部分质量差或违法的商品卖
方也投入市场，此时买方不会买下市场上所有商品，而是通过
自己的理性判断以一定的概率选择是否买进。

网上药店虚拟化、技术集成性的特点，使得其违法成本相
对较低，而违法所得则极为丰厚，导致违法售药现象频频发
生。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随着仿冒手段的提高和复杂化，假
药已形成独立的销售网络，渗透到全球药品正当流通渠道
中。从已掌握的情况看，在互联网上销售的药品有 50％是假
药，这些假药不但不能治病，反而可能害人[4]。有学者于 2012

年在上海地区进行的调查发现，有七成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
没有在网上药店购药的打算[5]。网上药店市场现状基本满足

·药店与执业药师·

网上药店药品规范化运营的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分析

孙自学 1＊，田文华 1 #，许可塑 2（1.第二军医大学卫生事业管理学教研室，上海 200433；2.南京中医药大学经贸管
理学院，南京 210023）

中图分类号 R9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08（2014）41-3934-03
DOI 10.6039/j.issn.1001-0408.2014.41.32

摘 要 目的：规范网上药店药品运营，促进其规范化发展。方法：运用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分析方法，建立博弈模型，分析网上

药店药品运营欠规范的原因，并结合参数分析方法，就网上销售违法药品现象提出规制建议。结果：在买卖双方的博弈中，卖方为

获得高额利润即违法售药的总成本小于违法收益，买方的期望收益大于无风险时的收益时，随即出现博弈均衡。但接近失败市场

的稳定性较差。通过增大违法成本，可逐步规范网上药店售药行为。结论：收益大于违法成本是网上药店药品运营欠规范的内在

原因。通过突出电子监管、修改法规内容、网上药店可信承诺的方式，可增加违法售药成本，完善网上药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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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standardize drug operation of online pharmacy，and to facilitate standard development of online
pharmacy. METHODS：By using dynamic game analysis of imperfect information，game models had been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nonstandard drug operation of online pharmacy，combined with the parameter analysis methods，the
suggestions about online illegal drug sale were put forward. RESULTS：In the game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when the total cost
of illegal drug sales of the seller was lower than the profit of illegal sales，and the expected profit of the buyer was higher than the
risk-free profit，there could be equilibrium. However，the stability of nearly failed market was poor，the drug sales of online phar-
macy can be standardized gradually through increasing the illegal cost. CONCLUSIONS：That the earnings are greater than unlaw-
ful cost is internal cause that the drug operation of online pharmacy is nonstandard. Through enhancing electronic monitoring，im-
prov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way that online pharmacies are credible，the cost of illegal drugs sales can be increased and
the online pharmacies market can be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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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理论中接近失败市场的特性，属市场接近失败类型。

药品是对人的生命健康有重大影响的特殊商品。消费者
常常不惜高价购买高质量的药品以保障用药安全，但如果该
市场接近失败、稳定性不强，一旦消费者得知自己购得违法药
品，将影响疗效，肯定会立即作出回应，长期不愿在网上购
药。在人们对网上药店逐渐失去信心的情况下，网上药店即
逐步向完全失败市场转化，在该市场环境下，消费者已不愿在
网上购药，质量好的药品与质量差的药品都面临滞销的窘
境。但如果加强监管，进一步完善法规、提高违法成本，也可
使该市场向部分成功市场乃至完全成功市场转换。现如今，

网上药店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违法成本低、药品质量参差不齐，

以致人们对网上购药缺乏信心。

2 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基本假设
药品交易双方在进行交易及模式选择时，往往面临复杂

的环境。为了便于分析，在不影响研究的情况下，笔者试作如
下基本假设：（1）博弈有两类参与人，即买方和卖方，双方均为
理性的经济人，其中卖方销售两类药品，即合法药品（G）与违
法药品（B），这两类药品卖方没有绝对办法进行区分。卖方销
售合法药品所需经营成本为C，为获取高额利润铤而走险销售
违法药品的违法成本为C′，违法售药卖方总成本为C+C′。（2）

卖方选择销售合法药品的概率为p′，消费者购买的概率为p，
卖方收益为 Rg，买方收益为 R，卖方销售违法药品的概率为
q′，消费者购买的概率为q，卖方收益为Rb，买方收益为R′，若
交易没能完成，则销售合法与违法药品的卖方成本分别为C与
C+C′。（3）双方信息具有不对称性及博弈动态性的特征，买方
不知道购买药品的风险程度，因此不知道自己的收益函数，为
了便于计算，在此处引入自然人N。自然人N首先行动，选择
药品的风险类型，卖方知道药品的类型，但买方不知道。

3 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建模分析
根据以上假设，建立如图1所示的博弈模型（图中，括号内

的字母代表买卖双方的收益）。

从博弈模型可看出，该博弈分为 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买
方对合法药品与违法药品的先验判断；第二阶段是卖方在买
方先验概率判断的基础之上，根据自己的得益选择是否销售
药品及所销售药品的种类；第三阶段即为买方在卖方选择的
基础之上决定是否购买。

在第一阶段，自然人N首先行动，给出合法药品和违法药
品出现的概率，对合法药品和违法药品的私人信息只有卖方
自己知道，买方并不知道；博弈进入第二阶段，由卖方选择销
售还是不销售，卖方选择是否销售取决于销售药品为其带来
的期望收益，对于合法药品来说，其销售的期望收益为：

E（p′/G）＝p×（Rg－C）－（1－p）×C＝p×Rg－C
一般来说，合法药品销售所得收益会远大于销售成本，卖

方在购得合法药品的情况之下，其销售概率为P（p′/G）＝1。

对于违法药品来说，销售所得的期望收益为：

E（q′/B）＝q×（Rb－C－C′）－（1－q）×（C+C′）＝q×Rb－

C－C′
一般网上药店的C′较小、Rb较大，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

下，若 q接近 p，存在Rb≥C+C′，存在E（q′/B）＞0。销售违法
药品带来的收益大于违法成本时，卖方会选择销售药品，不妨
假设P（q′/B）＝β。

博弈进入第三阶段，买方根据药品的风险大小以及报价
情况来决定是否购买药品。买方可根据自己的相关经验或数
据资料，得出网上药店市场合法药品及违法药品的概率 P

（G）、P（B），同时买方还要知道在自己选择的这几家网上药店
中合法及违法药品的概率分布，以此来进行决策。设销售药
品的概率为α，根据贝叶斯法则，可计算网上药店中合法药品
的概率：

P（G/α）＝
P（G）×P（α/G）

P（α）

P（α）＝P（G）×P（α/G）+P（B）×P（α/B）

因为 P（α/B）＝β，P（α/G）＝1，P（G）+P（B）＝1

所以P（G/α）＝
P（G）

P（G）×（1－β）+β

P（B/α）＝
P（B）×β

P（B）×（β－1）+1

又，0≤β≤1，0≤P（G）≤1，0≤P（B）≤1

得P（G/α）≥P（G），P（B/α）≤P（B）

这表明买方所选择的卖方中合法药品的概率比整个网上
药店市场中合法药品分布的概率高，大于零，卖方愿意报价，

买方无法准确地知道药品的风险类型，买方选择药店主要取
决于买方的期望收益。

可计算买方的期望收益为：

E（G/α）+E（B/α）＝P（G/α）×R+P（B）×R′
＝P（G/α）×R+[1－P（G/α）]×R′
＝P（G/α）×（R－R′）+R′

在当买方的期望收益大于无风险时的收益Rf，买家会选
择某个卖家：

即P（G/α）×（R－R′）+ R′＞Rf

得P（G/α）＞
Rf－R′

R－R′
＝P″

即当P（G）≥
p′×β

1－p′（1－β）
时，博弈出现混同均衡，所有卖

方都会来报价，买方会以一定的概率选择某一卖方。此时买
方的期望收益虽然满足盈利要求，但仍有可能选择违法药品，

而使自己受到损失，从而无法达到利润最大化。当市场竞争
比较激烈、网上药店市场失信严重时，使得合法药品的分布概

率P（G）较低，以致P（G）＜
p′×β

1－p′（1－β）
时，买方会出于风险

考虑而不选择购买，而使得双方收益都减少。

现提高违法药品的违法成本，增加对违法药品的惩罚力
度，一旦弄虚作假则给予严厉处罚，设增加的违法成本为D，此
时卖方选择销售违法药品，买方没有购买，其收益为－C－

C′－D，违法售药的期望收益变为：

E（α/B）＝q×（Rb－C－C′－D）－（1－q）×（C+C′+D）

＝q×Rb－C－C′－D

在 q 一定的情况下，当 C′和 D 足够大，使得 q×Rb－C－

（Rb－C－C′，R′）（－C－C′，0）（－C，0）（Rg－C，R）

购买 不购买 不购买 购买

买方买方

销售

卖方

不销售
不销售 销售

卖方

（0，0）（0，0）

合法药品（G） 违法药品（B）

N

图1 博弈模型
Fig 1 The gam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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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0时，违法药品销售商不再愿伪装以骗取买方的信任，

这就避免了买方的额外损失，降低了风险，提高了买方收益。

4 建议与对策
在市场接近失败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即

使有部分好的药品也销售不出去。而要消除这种情况的根本
方法，就是解决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向消费者努力传递
药品的所有信息，消费者努力搜集药品的专业信息。但是由
于药品的医学专属性，消费者难以掌握药品的全部信息，普及
药品信息对消费者而言成本更大，可操作性不强。若仅靠简
单的咨询或个人的药学常识判断去购买药品进行自我药疗，

这种模式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严重危及公众健康。另一种
方法，即是增加C′及D，也就是增加违法售药的成本，C′及D
的增加可从政府、网上药店等方面着手。

4.1 突出电子监管，建立联合监管机制
现阶段，政府对药店监管多采取行政监管。网上药店虚

拟化、技术集成性的特征，使得监管工作复杂、监管难度较
大。互联网药品服务安全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监管形
势不容乐观，必须引入更加科学的监管方式加以规制。建议
建立远程技术监管体系，实施即时监管，将有利于提高政府的
监管效率，打击网上药店犯罪。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2011－2015年药品
电子监管工作规划》，提出要加快药品监管部门信息化建设的
步伐，在2015年底前对所有药品实施全程电子监管。目前，全
国的基本药物已实现了全品种电子监管。消费者可通过电
话、短信、上网查询、手机APP等多种方式，查询药品销售包装
上的电子监管码，了解所购买药品的相关信息，包括批准文
号、批准文号有效期等证明药品合法的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合法药品信息可及，也可在
一定程度上打击违法药品，增加违法药品的销售成本。笔者
建议，在把握药品动态的基础上，可建立两个数据库：一个是
网上药店合法药品信息数据库，一个是网上药店售药信息数
据库。通过算法匹对两个数据库信息，可及时发现不符合网
上药店销售规范的药品种类。

网上药店技术集成性强，包括支付系统、物流配送系统
等；网上交易行为的完成亦涉及多个部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局等等。各部门之间若协调不到位，违法售药将难以查
处，也为违法售药提供了机会。通过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

可有力打击网络违法售药行为，提高违法售药的违法成本。

4.2 修改法规内容，促进行业发展
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是网上药店得以发展的基础。2005

年《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暂行办法》的出台，为我国网上
药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网上药店也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但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相关法规与规范也应继续修改。

在网上药店违法惩处方面，任何监管措施都应当是既达
到对非法网上药店进行严厉惩罚的同时，又不对合法网上药
店的经营产生负面影响[6]。如果法律法规对违法网上药店的
惩处力度不够，违法网站违法成本较低，在丰厚的利润面前，

违法网站常常会铤而走险。《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管理办法》

规定，“对于未取得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机构资格证，擅自从
事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的”，药品监管部门只是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才按有关法律处罚。而国外在这方
面的惩处力度较大，如美国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提出对没有有
效处方的药品销售交易处以50万美元的罚款[7]。笔者建议，对
我国的非法网站，应完善法规、加大惩处力度。对违法售药的

网店，应将其列入“黑名单”数据库，进行重点管制，或按其交
易量的大小，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

在网上药店限制条件方面，我国相关法律法规重点规制
网上药店准入机制，而较少涉及保障药品质量方面。我国虽
先后出台了多项法规政策，但目前没有一部对网上售药行为
进行明确规定的法律。对软件开发等电子商务不应过多限
制，允许合法网上药店进驻，将有利于营造网上药店药品运营
的良好环境，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在取证方面，应加快电子证据立法。目前，我国网上药店
的相关法规中《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药品
交易服务审批暂行规定》等并未对互联网药品交易过程中的
电子证据作出明确规定，只在《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现场验收
标准》中要求企业保证交易数据的安全、完整、准确与不可抵
赖性，这不能与《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具有的制裁力相提
并论。加强电子证据立法，发挥电子证据在司法中的作用，将
在打击网上药店犯罪乃至互联网犯罪上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4.3 药店可信承诺，取得消费者信任
诚信经营的合法网店也是违法药品的主要受害者，因为

销售违法药品的行为会把市场搞垮，造成“柠檬市场”和逆向
选择效应，给合法网店带来损失[8]。诚信经营的合法网店没有
查处欺诈者的权利，但可通过市场的形式打击违法者的售药
行为，主要是许下可信的承诺，如包换、包退、假一赔十、承诺
退款等。这些承诺应是可信的，一旦所售药品有问题，卖方必
须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昂贵的承诺可起到打击假冒伪劣的
作用，将给违法售药者制造两难困境：如果作出承诺，则面临
巨大的赔偿损失；如果不作出承诺，则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药品
违法的事实。由此，消费者信息不完美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克
服了。这两种情况都有利于改善市场均衡、提高市场效率。

5 结语
网上药店药品规范化运营的实现是多方博弈达到的良好

结果，而买卖双方之间的博弈又是复杂的博弈关系中最直接、

最常规的博弈，该种博弈结果对于把握网上药店发展方向具
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网上药店买卖双方博弈为研究对象，从
我国网上药店市场类型、博弈模型、建议及对策 3个方面进行
阐述，对规范网上药店药品运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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